
2012-13AYUSA 高中交換學生申請資格暨申請流程表 

國家 USA 美國 Netherlands 荷蘭 Finland 芬蘭 Sweden 瑞典 Germany 德國 Italy 義大利 France 法國 

名額 30 名 3 名 3 名 3 名 20 名 3 名 3 名 

甄

選 

資

格 

出生 

日期 
1994/3/1-1997/7/31 1995/3/1-1997/7/31 1994/6/1-1997/7/31 1994/1/1-1997/1/1 1994/2/1-1997/8/1 1994/6/1-1997/9/1 1994/3/1-1997/7/31 

語言 

能力 
SLEP:50 分以上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SLEP:40 分以上 

必須有該國基本語言能力 
必須有該國基本語言

能力 

專案費用 USD$13,000 EUR€11,500 EUR€11,500 EUR€12,500 EUR€12,000 EUR€11,500 EUR€12,500 

訂金 USD$1,300 EUR€1,150 EUR€1,150 EUR€1,250 EUR€1,200 EUR€1,150 EUR€1,250 

第一期款 USD$6,500 EUR€5,750 EUR€5,750 EUR€6,250 EUR€6,000 EUR€5,750 EUR€6,250 

國家 Spain 西班牙 Denmark 丹麥 Switzerland 瑞士 Australia 澳洲 South Africa 南非 Norway 挪威 Austria 奧地利 

名額 3 名 3 名 3 名 3 名 3 名 3 名 3 名 

甄

選 

資

格 

出生 

日期 
1994/6/1-1997/7/31 1994/1/1-1997/7/31 1994/1/1-1997/7/31 

．1994/1/12-1996/12/31 

(for Jan. to Nov.2012) 

．1995/1/1-1997/6/30 

(for Jul.2012 to May.2013) 

1994/6/1-1998/1/1 

(for Jan. to Dec.2012) 
1994/1/1-1997/1/1 1994/6/1-1997/7/31 

語言 

能力 

SLEP:40 分以上 SLEP:50 分以上 

必須有該國基本語言能力 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SLEP:50 分以上 

或 該國基本口語能力 

專案費用 EUR€15,000 EUR€11,000 EUR€11,500 AUD$16,000 EUR€11,500 EUR€11,500 EUR€12,500 

訂金 EUR€1,500 EUR€1,100 EUR€1,150 AUD$1,600 EUR€1,150 EUR€1,150 EUR€1,250 

第一期款 EUR€7,500 EUR€5,500 EUR€5,750 AUD$8,000 EUR€5,750 EUR€5,750 EUR€6,250 

※2012-13 年度專案費用以上述公佈之數字為主(依不同國家金額有美金、歐元及澳幣之分

※專案費用皆不含台灣七天六夜行前訓練營(天數暫定，費用約 NT$24,000)，及學生國外之個人零用金。各國簽證費用皆包含在專案費用內。 

)。 

※訂金為收到申請表格及訂金繳款通知時繳交，若取消參加，訂金將轉為行政費用不予退還(下列情況可退還訂金：1.申請表格不合格者 2.英文面試未通過者 3.因不可抗拒之重大事故發生者，例：附醫生

證明之重大疾病…等 4.若名額額滿，但尚未完成申請手續或 SLEP 成績未達出國標準者退回怡辦訂金)。完成繳表及收到第一期款繳款通知時繳交第一期款，尾款繳交期限為 4/27/2012 

甄選文件 ．AYUSA 報名表格 

．國三生：報名時請先繳交國小六年級至國二完整中文版成績單 1 份，英文版成績單 3 份，學期結束後請申請國中完整學年

．高一生：報名時請先繳交

英文版成績單 5 份 

國中完整學年中文版成績單 1 份，英文版成績單 3 份，學期結束後請申請高一完整學年英文版成績單 5 份 



．高二生：報名時請先繳交國中至高一完整學年中文版成績單 1 份，英文版成績單 3 份，學期結束後請申請高二完整學年

﹡申請美國交換學生請在學期結束後，繳交 3 份成績單給 AYUSA、2 份成績單請學生攜帶至美國高中。各科成績需在 C 或 70 分以上，英文需在 B 或 80 分以上。 

英文版成績單 5 份 

．2 吋露齒微笑大頭貼 10 張 

．有效護照影本 1 份(2014 年 1 月後到期之護照) 

．英文版出生證明 1 份(或英文版戶籍謄本影本) 

簽證文件 ．有效護照(2014 年 1 月後到期之護照) 

．10 年內所有舊護照(如已遺失請至出境管理局申請出入境紀錄) 

．父或母 3 個月內，銀行英文版存款證明/財力證明一份，金額約 NT$200,00 左右(等額幣值可) 

．3 個月內 5×5 白色背景大頭照電子檔及一張照片(如未繳交 AYUSA 無法代填 DS-160 表格) 

．簽證表格 DS-160(AYUSA 代為填寫) 

．中文戶籍謄本一份(全戶) 

※以上為美國所需簽證資料，其他國家將另行提供 

《申請流程》 

STEP 1 參加說明會及 SLEP 英文檢測。(約兩小時) 

STEP 2 SLEP 成績通過標準或差距在五分以內之同學：安排中文面試、填寫申請報名表格、準備申請相關文件 
﹡差距在五分以內之同學需於成行前達到標準成績；成績未通過標準之同學，請自行加強英文能力，一至三個月後再行測試；SLEP 成績請參照上表各國標準。 

STEP 3 寄出申請報名表格後，AYUSA 將發出訂金繳款通知，請儘快完成繳款，並繳交 AYUSA 提供之合約書，以保留申請名額。 

STEP 4 繳交甄選所需文件，文件內容請參照上表並請於收到表格後於一個月內繳交齊全。 

STEP 5 AYUSA 審核同學申請資料後，將通知同學於一週內補齊或需修改的文件；補齊資料後，AYUSA 將安排英文口試。 

STEP 6 完成繳表且收到第一期款繳款通知後，繳交第一期款。(金額請參照上表) 

STEP 7 4 月底前準備簽證文件，繳交尾款。 

STEP 8 參加 AYUSA 各縣市聚會。(詳細地點另行通知) 

STEP 9 辦理簽證。(歐洲國家於 5 月底前辦理；美國於 7 月辦理) 

STEP 10 5～7 月行前訓練。(學員如無特殊原因需全程參與) 

STEP 11 7～9 月赴各國擔任交換學生。(依開學時間團體或獨立成行) 

 
 


